
2021年（第35卷） 第5期

Vol. 35，No.5，2021
·专题研究·

·31·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保障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实现，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

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履行的重要抓手，也是当前

公共管理学界的研究热点。2019 年 6 月 25 日，李克

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

视电话会议中作出了“通过‘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从根本上看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的重要论

断［1］，直接阐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优化营商环

境的决心与信心。学者们分别从企业绩效［2］、市场

创新［3］、经济增长［4］、创业活跃度［5］等角度论证了营

商环境的积极作用。以制度软环境为核心的营商环

境能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聚集经济资源

要素，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

力变革的重要抓手，因而成为打造现代经济体系、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保障性与引领性作用可

为我国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

借鉴。近年来，国务院高度重视体育产业的顶层战

略布局，从《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 号）到《关于促进全民

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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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产业营商环境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性安排与制度性保障，其优劣程度直接影响

体育市场主体的兴衰、生产要素的聚散以及发展动力的强弱。采用文献资料、实地调研等方法，讨论体

育产业营商环境的学理构成，审视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现实困境，并提出构建策略。研究认为：从学理

上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内容构成具体可划分为体育市场环境、体育政务服务、体育市场监管、体育法治

环境，其内在逻辑是体育领域内的良性政市关系塑造。现阶段政府放权不足与体育市场定位模糊阻碍

了体育资源市场化配置，体育政务服务低效掣肘体育市场主体运行效率，体育市场监管失效滋生体育市

场主体运行风险，体育产业法治保障缺位致使体育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受损。为此，以“放管服”改革为实

践依据重构体育产业营商环境：深化简政放权，激发体育市场主体活力；加强科学监管，营造公平规范的

体育市场环境；优化体育政务服务，提高体育企业运作效率；完善体育产业法治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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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19〕43 号），体育产业从国民经济支柱产

业战略目标初定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进入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阶段。2019 年，

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为 29 483 亿元，体育产业在拉

动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城镇就业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旧动

能转换期间，仍然面临着一些制度性的阻碍因素，导

致小微企业等体育市场主体活力与竞争力较弱。具

体而言，体育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未充分发挥［6］，体

育市场规制不完善［7］，行政性体育产业管理体制僵

化［8］，政府引导扶持性政策不足［9］，政府部门间协调

失衡［10］，政府产业规划难以落实［11］等问题已经成为

制约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亟待疏通与

解决。鉴于此，从营商环境的视角切入，围绕体育市

场企业主体为中心，探讨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学理

构成、现实问题与构建思路，以期破解体育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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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中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并解决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中的体制性问题。

1　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学理构成

1.1　逻辑起点与概念界定

研究体育产业营商环境需先厘清体育产业内部

成分与营商环境间的逻辑关系，体育产业是指为社

会提供体育产品（货物与服务）和体育相关产品的生

产活动的集合体，其中，体育竞赛表演业、健身休闲

业等服务业是体育产业的核心产业，体育用品制造

业是体育相关产业。关于制造业抑或服务业与营商

环境的关系，魏下海等［12］提出营商环境对服务业企

业的影响效果明显大于制造业企业，江静［13］也认为

服务业特有的属性决定了其相较其他产业在发展过

程中更易受外部制度的影响，服务业相较制造业有

着更高的制度敏感性与依赖性。体育产业的内部构

造也符合这一推论，一方面，体育服务业所提供的

服务产品具有无形性，体育服务的交易依赖于信任

度，这种无形的感知需要公正、有序的制度环境予以

规制；另一方面，体育服务产品的效用无法提前感

知，具有后知性，必须要有完备的交易契约加以激

励约束。因此，体育服务业的服务生产与交易过程

需要复杂有效的契约制度安排，具有制度密集型特

征［14］，而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仍处于劳动密集型向

技术密集型过渡阶段，技术创新仍是发展第一要务。

因而本文对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研究视域限定为以

体育服务业为主体的体育产业。

体育产业营商环境既有营商环境的共性，又有

体育产业的特性与需要所在。脱胎于投资环境概念

的营商环境在《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被表述为市

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

和条件，也表明企业从准入到经营整个市场活动过

程中所面临的制度软环境，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处于政府职能转变阶段的当下，营商环境优化有

赖于政府主导下的放权市场、服务优化、高效监管以

及完备的法律保障。具体到体育产业，其营商环境

的体育特性主要体现在体育企业以体育运动为核心

资源来生产与供给体育服务产品的市场经营活动过

程中。因此，体育产业营商环境是保障体育企业创

造价值的制度性软环境，参照营商环境的概念体系，

笔者认为体育产业营商环境是影响体育企业市场经

营的各种体制与机制性因素及条件，是体育企业聚

集资源、生产体育服务、提供体育服务的过程中所涉

及的体育市场环境、体育政务服务、体育市场监管以

及体育法治体系的总和。

1.2　内容构成与逻辑指向

依据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概念要素阐释其内容

构成的具体要求。第一，体育市场环境。要素高效

配置、主体自由竞争、完备市场规则的体育市场是建

设“有效市场”的直观体现。①要素资源流动的畅

通性，在政府放权于市场社会主体前提下，人才、资

本、土地等传统资源以及 IP、技术等知识产权的空

间、权利转移不应受制于行政性限制；②要素获取

的支撑性，体育企业在区域市场内便捷高效地获取

经营生产获得所需的生产要素。第二，体育政务服

务。体育政务服务是“有为政府”中构建服务型政

府的关键所在。①体育企业从注册到注销全流程的

便利性，包括各类行政审批与经营许可所花费的时

间、资金、程序等；②体育政务服务的标准化程度，

在各类体育行政审批事项办理中应严格规范办理流

程的标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不同层级部门事

务审批间的协同标准办理。第三，体育市场监管。

公平公正的政府监管执法是保障体育市场内公平竞

争的规则保障。①监管过程的全流程化，转变过去

依托行政管理体制的事前审批型监管，实现体育市

场主体运行流程的监管全覆盖；②监管部门的协同

化，体育市场主体的政府监管需要体育与各职能部

门的协调配合；③监管执法手段的体育行业适配性，

需形成符合体育市场特性的监管执法方式与标准规

则。第四，体育法治环境。塑造公开透明的体育产

业法治环境需要把体育市场主体保护贯彻到体育相

关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环节。①维持体育市场运行

的法律制度完善性，以体育产业相关立法及行政法

规，公正平等地保护各类体育市场主体的产权与自

主经营权；②体育市场执法的规范性，在体育行政

许可审查、体育行政处罚以及体育市场监督中，执

法部门根据公开明确的裁量基准，实施公平透明规

范的执法；③体育创新活动的保护力度，赛事版权、

运动员形象权、体育商标等新兴无形产权需要特殊

关照。

由此可见，优化体育产业营商环境本质上是重

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主要目的在于以政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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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手段调整为改革变量，加快体育部门职能转变，发

挥体育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机制，使体育资源配置

效率与效益最大化。一方面，“有为政府”是体育营

商环境的责任实施主体。由于营商环境作为公共产

品的物质属性［15］，政府自然是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

建设主导。要转变过去行政型的政府治理方式［16］，

认识到政府资源与能力的有限，分步骤、分类别地选

用政策工具塑造体育营商环境，释放更多政策红利

减少体育市场制度障碍。另一方面，“有效市场”是

体育营商环境的根本目的。优化体育营商环境就是

破除体育市场内的制度性障碍，发挥体育市场资源

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企业公平竞争、要素自由流

动的体育市场。体育市场的有效机制表现为体育

产品服务的价格体系充分反映机会成本与稀缺程

度［17］，这其中必须遵循体育市场规律，尽量减少行

政干预与权力寻租空间，建立价格、供求、竞争机制，

政府则来制定与运作市场规则。

优化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便是在体育

产业内构建良性政市关系，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破除

体制机制障碍，通过观念转变、机构改革等，充分释

放市场主体活力，培育市场机制在体育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主体作用，但也应对体育市场“做不好、做不

对”的固有弊端进行有效补位，以形成“强政府—强

市场”的体育产业运行模式（图 1）。

图1　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学理逻辑与内容构成

Fig.1　The theoretical reasoning and structure of conten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sports industry

2　现阶段我国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问题检视

2.1　体育市场环境：政府放权不足与定位模糊阻碍

体育资源市场化配置

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是营造

体育市场环境的内在逻辑指向。各级体育部门逐步

实施“放管服”改革初步规范体育行政权力行使，拓

宽了体育市场资源空间。但面对脱胎于计划经济时

期国家体育部门利用国有资产进行官方经营与部门

创收的体育市场［18］，受制于强政府管理模式导致的

职能越位，现阶段尤其是体育行政部门的放权力度

不足，在体育市场资源运作中的政府管理机制权力

偏态化，导致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并不充分。

一是，政府的职能定位不清，仍直接或间接参与

体育市场资源配置，运用行政性手段干预微观市场

活动［19］。二是，强政府管理模式所形成的隐形行政

性壁垒阻碍体育市场自由准入。尤其在社会力量

办体育改革中，受制于管办不分管理体制与模糊的

体育部门权责，社会力量进入体育市场存在隐形门

槛［20］。三是，体育市场内多种生产要素受制于政府，

资源的市场化开放不足，存在要素资源的行政性垄

断风险。考察发现体育行政部门多垄断优质体育赛

事版权、优秀运动员人力权、体育训练基地、职业联

赛产权等要素资源的所有权与运营分配权，这类资

源的完全性市场开发与运作亦受到行政限制。就垄

断形式而言，主要体现为固化了运动员、资本、技术、

无形资产等体育生产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21］。就

垄断主体而言，主要体现为体育类国资企业［22］与单

项体育协会两类。

2.2　体育政务服务：服务低效掣肘体育市场主体运

行效率

优化体育政务服务开始成为现阶段体育部门的

工作改革重点，但体育企业所涉及的服务审批制度

改革仍未到位且审批配套服务支持体系不完善，体

育政务服务的技术化便捷程度不高，与企业的高效

需求仍有差距。

一是，体育政务服务标准呈碎片化状态，具体执

行过程有待规范。体育企业涉及行政审批事项并不

局限于体育行政部门，体育部门与相关职能部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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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的统一化政务服务标准缺乏，在无标准化的政

务服务事项清单情况下，体育行政审批服务的要件、

流程、时限等标准不够明确，很大程度上模糊了行政

部门人员自由裁量权，影响体育企业办事效率与积

极性。二是，体育政务服务的部门间协同程度较低，

数字化技术手段运用不足。课题组调研多个民营场

馆发现，场馆经营许可所需体育、工商、卫生、安监、

税务、消费、行业协会等多部门的备案、登记、年检等

行政手续，多头审批程序复杂且效率不高。三是，体

育场所经营许可要求过于严苛，开办资格重复认证。

在游泳项目等高危经营许可证申办中的强制性执行

标准过于严苛，在实际操作中机械化地强制执行泳

池水表、更衣室数量等规定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负

担。同时，存在着资格重复认证问题，证件的评定标

准与考核程序也不够规范。

2.3　体育市场监管：监管失效滋生体育市场主体运

行风险

体育总局与相关部门明确了体育市场政府监管

的责任与标准，然而体育市场监管机制与专业化的

体育行业特性并不适应，监管工具选择亦滞后于市

场业态需求。

一是，体育专业监管与市场综合监管融合度不

足。由于体育培训、体育旅游等体育业态与相关市

场母体业态的高度关联性，体育票务代理、体育培训

纠纷、体育旅游安全等市场问题皆需市场综合监管

与体育专业监管协同配合［23］。受制于监管标准模

糊与政策落实不规范，体育与各职能部门协同监管

机制仍处于低度无序状态［24］，在部门间权限划分模

糊与协调配合不足情况下，体育市场监管呈现多头

部门管理的无序性。二是，体育市场行政化监管手

段单一，具体业态监管的工具选择适配性不足。依

托行政管理体系的行政性监管手段滞后于多种业态

并存的体育市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的

监管方式约束力度过强不利于市场业态培育。并

且，由于体育业态的新兴性，如对体育旅游、体育赛

事等市场敏感度高的业态过多使用机械强硬地惩罚

式监管易导致“一管就死”，但若监管力度偏弱又会

产生寻租与侵权的市场风险。实地调研表明，由于

体育市场监管部门对体育市场业态的形式特征认知

不足，实际监管工具选择的具体执行中往往出现偏

差。三是，体育市场信用监管体系不健全与运用的

欠缺。虽然《体育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一定程度

上开始着手建立体育市场信用监督体系，但各地方

政府并未制定区域性实施细则，地区执行标准不同，

体育市场监管配套公开征信体系尚未建立，政策的

具体实施仍不规范［25］。

2.4　体育法治环境：法治保障缺位致使体育市场主

体合法权益受损

纵观体育产业法制规则，事实上以体育基本法

《体育法》为首的为数不多的体育行业法规立法理

念停留在“体育事业”，侧重于体育行政审批、体育

场地、运动员培养等管理性事务，对体育市场主体的

权益保护与纠纷解决制度供给不足，严重滞后于产

业发展实践。

具体考察对体育市场主体保护的法制实践，一

是，对体育知识产权保护薄弱。《著作权法》《专利

法》《商标法》等相关法律对体育类作品的知识产

权认定不足，体育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归属界定模

糊。尤其是体育赛事转播权、商业赛事标志等体育

无形资产尚未被纳入现行法律保护范围。此外，运

动员形象权、赛事冠名权、运动技术专利权等新兴权

利更未曾有专有法律保护［26］。二是，体育产业投资

者权益保护失位。民资与外资投资主体投资体育产

业条件受限，尤其在现行公共财政主导、社会资金参

与的体育产业投资模式下，对社会资本权利保护不

足，政资民资的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难以实现，政府

让利程度、社会资本救济、政府违约责任都无制度安

排［27］。三是，运动项目产业主体权利保护受限。在

单项体育协会社会法律主体地位未实现背景下［28］，

协会所隐含的行政公权力过度介入运动项目市场运

作，直接损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在体育市场的行政执法过程中也存在执法手段

落后、执法社会效果不显著的问题。一是，体育市场

行政监管长期以来分段执法，企业经营涉及多个部

门市场监管，体育、文化、卫生等执法部门条款分割、

缺乏相互有效配合。二是，体育市场执法方式滞后

于体育产业发展实践，由于体育产业内部具体业态

较多，包括体育旅游、体育场馆、体育培训等不同业

态的培育或规制诉求不尽相同［29］。监管执法部门

对不同体育业态的执法多以机械式的一刀切，以市

场稳定性与合法性为导向，缺乏分类制宜的针对性

执法。在具体执法工具的选用上常运用处罚与强



王志文，张瑞林，李凌：我国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学理构成、问题检视与构建思路

·35·

制的“命令—控制”方式，缺乏培育性理念，增加了

执法实施成本，也并非适用于多种业态构成的体育

市场。

3　我国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构建思路

3.1　深化体育行业简政放权，激发体育市场主体

活力

第一，精简各类体育行政事项，规范体育行政权

力。首先，推动体育行政权力的逐级下放，省、市级

体育部门将体育行政许可以及体育企业经营活动的

审批、备案、登记、监管权力逐步向市、县、区级体育

部门下放。其次，逐步取消一些不合理的不利于社

会体育发展的行政审批，包括裁判员等级审批、社会

体育指导员等级审批，重点取消一些关于体育企业

运营的备案、登记、认定的行政监督事项。最后，各

级体育行政部门应落实信息公开制度，梳理体育行

政部门的权力与责任清单，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行政确认、公共服务等详细公示，同时，公开各事项

的审批手续、办事流程、问责依据、所需时间等，提升

体育行政事务的透明度与公开度。

第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培育体育社会组织，形成多元体育产业管理格

局。弱化政府的体育产业微观管理，根据权力清单

厘清法定体育产业政府管理权限，加强政府的战略

制定、市场监管、公共服务职能运用，形成体育市场

的有效政府治理。同时，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全面

推行各级单项体育协会实体化改革，逐步弱化与撤

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事业单位。将一些赛事监督、

赛事指导、企业服务等职能转移给协会，发挥单项协

会在该运动项目领域内的裁判员运动员审批、运动

赛事管理、赛事服务指导等职能。培育运动项目协

会等体育社会组织成为具有监督、服务、管理、仲裁

等职能的体育市场中介组织，以形成体育市场的多

元主体治理格局。

第三，打破体育市场行政垄断，放宽市场准入，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一是，建立体育部门负面

清单制度，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体育部门结

合体育工作需要出台体育市场负面清单，除部分权

威体育赛事举办、高危项目经营、彩票发行等禁止市

场主体进入的领域，要依法对市场全面放开。二是，

探索在不同运动项目行业中形成规范化的全国体育

要素交易市场，完善运动员、赛事、场馆、经营权、知

识产权要素的评估、定价、公开机制，根据负面清单

规范进一步破除体育要素交易的行政制度壁垒，推

动国家队商业产权、体育赛事版权、赛事转播权、大

型场馆经营权等资源融入市场进行竞价交易。三

是，建立符合区域体育发展模式的社会力量办体育

运行保障机制，可以效仿“温州经验”通过部门联

动、优惠政策、金融供给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体育产

业。四是，逐步实施体育类国资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降低垄断性企业市场集中度［30］。参照国企改革

总体进程与实施模式，实行民间资本入股国企与国

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相结合，发挥国企市场经营自

主权避免行政干预，提高体育行业国有资本的增值

程度与配置效率，实现体育产业各类所有制资本取

长补短、相互促进、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3.2　加强科学监管，营造公平规范的体育市场环境

第一，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实施事中事后

全过程监管。首先，构建体育市场监管相关规则依

据。体育部门应联合市场、物价、旅游等相关部门制

定简明易行、标准一致的区域体育市场监管规则与

标准，明确监管主体、监管客体、监管方式、处罚依据

等。着重加强建设社会民间体育赛事的监管机制，

地方体育部门出台符合区域特征的赛事配套细则实

施文件。其次，理清多职能部门间监管权责。具体

监管过程中先明确体育行政部门的主导性监管职

责，包括赛事运营方选择、部门协调等职责，其他政

府职能部门则具体负责卫生、安保、应急等责任，项

目协会则负责行业专业技术指导与监督，包括办赛

行业标准，包括赛事规模、参赛标准、培训办法、保障

条件等。最后，提升监管主体部门间信息沟通效率，

形成全过程协同监管机制。针对体育企业经营多头

监管问题，探索建立多部门协同的体育市场监管机

制，运用数字化与信息化技术手段，构建体育市场监

管数字化信息平台［31］，以部门政务信息资源互联互

通为数据基础，实现各监管部门间关于体育企业的

监管信息共享与动态监管。体育部门也应积极融入

现行市场综合监管执法队伍，对体育企业实行常态

化公开化联合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第二，转变体育市场行政化监管方式，根据体育

市场具体业态选用适宜监管手段。秉持“分而治之”

的思路对不同类型体育市场业态实施分类监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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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等危险程度高的市场业态，在保留行政检查、行

政强制、行政处罚等传统行政监管手段基础上，着重

构建高危运动赛事的安全风险监管与防控机制，形

成涵盖场地安全、气候安全、反恐安全、食品安全等

多维度的风险预警系统，强化赛事监管与运营单位

的主体责任，形成严密务实应急预案，切实排查赛事

安全隐患；对体育健身培训等较成熟的业态应针对

市场主体失信行为实施信用监管，充分运用数字化

技术手段通过数据挖掘与分析实施动态监管；对体

育旅游等相对不成熟的业态应采用较缓和的培育指

导型监管。

第三，完善体育市场信用体系建设。首先，完善

与落实体育市场黑名单制度，推动《体育市场黑名

单管理办法》与《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有效

衔接以提高法律效力，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体育市

场实际积极落实出台地方实施细则。其次，提高黑

名单信用处罚的公正性与公开性，建立黑名单纳入

与退出的运作规则。最后，建立与黑名单处罚配套

的体育市场信用评级制度，对体育企业与从业个人

进行信用评级，实行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强与其他

行政部门的信用互认。并将体育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纳入信用体系中，着重对侵犯体育专利技术、体育赛

事转播权、体育赛事标志等体育知识产权的违法行

为进行联合惩戒。

3.3　优化体育政务服务，提高体育企业运作效率

第一，加强体育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精简体育

行政审批事项。在体育行政权力与责任清单制定的

基础上，形成各类体育行政许可审批的流程服务指

南，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出台《体育行政审批与公共

服务工作细则》与《体育部门权力清单》，对体育行

政事务审批权力内容、事务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申

请材料等进行公示与告知，不断规范服务标准提高

服务质量。清除不合理不科学的证照要求，推进体

育资格类证件“多证合一”改革。

第二，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以提升体育行

政事项审批效率。运用“互联网+政务”技术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革，打通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与权

责界限，建立政务数据共享机制，推进体育行政部门

融入地方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体育市场

主体完成网上申请、信息公示与材料审批等过程。

着重完善体育赛事的政府指导服务机制，在标准化

赛事举办指南、办赛指引完善基础上，构建政企沟通

渠道，形成行政人员与企业专门对接机制，将政府政

策及时向企业传递并指导企业办事审批。

第三，增加针对体育企业的政务公共服务项目，

构建服务明确高效的涉企公共服务体系。地方体育

部门应积极融入智能化政务服务平台，出台涉及体

育企业公共服务事项的本级《体育政务公共服务清

单》。建设体育企业线上专门服务平台，将各类体

育企业运营所需的体育场地信息、运动员信息、裁判

员信息、赛事信息、体育健身培训信息等纳入线上平

台，并接入商贸流通、政府采购、公共招聘、金融服

务、水电气服务等多项普适性政务服务项目信息，主

动为体育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3.4　完善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第一，以《体育法》修订为引领完善体育产业相

关法规政策，重点保护体育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围

绕《体育法》修订以及体育产业实践，着力推动现行

体育行政法规政策的“立改废释”工作。根据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趋势制定子产业发展、体育市场规

范、体育产业组织等具体方面的行业法规和部门规

章；尽快修订不适应现行体育产业实践的行政法规

如《全国性体育社团管理暂行办法》；及时废除过去

计划经济时期体育相关法规；明确解释体育产业相

关法规条例，联合司法部门出台体育产业内民事主

体、投融资方式、产权制度、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专门

法律解释。其中，着重关注体育知识产权的立法保

障。修订《特殊标志管理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

条例》，明确体育标志权的属性、开发程序与保护范

围，将体育赛事商标、体育组织标志等纳入。在体

育赛事转播权保护方面，最有效的是修订《著作权

法》，引入“向公众传播权”的概念。最后，加强体育

市场主体的权利立法保护，完善体育产业投资的法

律制度，细化公共资金与民间资本风险利益分配规

则，明确政府运营资金的法律责任，以保障社会资本

基本权益。

第二，改革与创新体育行政执法方式，规范体育

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提高执法科学性与有效性。

在体育市场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基础上，体育部门

执法队伍积极融入市场综合执法队伍，与公安、应

急、卫生、旅游等部门形成长效联合执法框架，执行

随机与公开相结合的执法检查，探索优质体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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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检制度，严格限制执法检查次数。细化体育行政

执法自由裁量权，各级体育部门出台体育行政执法

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详细规范体育行政处罚、违法

性质认定、是否执行等细则。在体育行政执法方式

选择上，充分考虑不同体育市场业态的发展诉求，坚

持因类制宜与审慎监管的原则，科学选择执法工具，

对高危型体育项目采用强制为主的执法方式，对体

育旅游、体育培训等新兴业态采取行政约谈、行政劝

导、行政奖励等非强制方式。最后，完善体育行政执

法程序，实行裁量标准公开、集体讨论、重大事件备

案、错罚追责等制度，最大程度保障体育市场主体的

合法权益。

4　结语与未尽的课题

要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不仅是供需

平衡与产业结构的问题，更需要破除体育产业实践

中的体制性、制度性要素限制。体育产业营商环境

的优化本质上就是在体育领域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以体育市场主体为根本价值导向，明确政府角色

定位与公共职责，建设公平竞争与资源配置有效的

体育市场。因此，需要在体育营商环境重塑实践中

推进体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简政放权激发市场

活力，以科学监管保障市场竞争，以优化服务提高政

务效率，并予以完善的法治保障。至此，本文勾勒出

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学理内容与现实困境，并提出

了一个总体性的建设思路框架。体育产业营商环境

一直蕴含在体育产业的政府治理以及体育企业的运

行之中，未来的研究可在体育营商环境的指标设计

与实证评价、体育营商环境对企业经营与创新影响

作用、政府治理效能与体育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设

计新的研究图景，以为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运作机

理与功能发挥提供理性认识与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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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Problems and Construction Idea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WANG Zhiwen1， ZHANG Ruilin1， LI Ling2

（1. School of P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061，China ； 2.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s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guarante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which directly aff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sports market entities，the accumulation and dispers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and th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strength.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review，field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to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and real dilemma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sports industry，and propos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sports industry can be specifically divided 
into sports market environment，sports government service，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and sports legal environment，whose 
internal logic is the benign relationship shaping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ports market. At this stage，the lack of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and vague positioning hinder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sports resources，the low efficiency of sports 
government service hinders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the sports market entities，the failure of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breeds the operation risk of the sports market entities，the absence of sports industry legal protection results in the damage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sports market entities. Thus，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sports 
industry be reconstructed through"delegating-regulating-servicing" reform，specifically，to spur the vitality of sports market 
entities through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to create a fair and standard sports market environment 
through scientific supervision，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ports enterprises through optimizing the government service of 
sports affairs，and finally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of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sports industry； business environmen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delegating-regulating-servicing" reform；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